上海电机学院教务处

	关于2014级本科学生、2016级专升本学生
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安排的通知


二级学院：
结合学校2017—2018学年的有关工作安排，以及学生毕业工作要求，为做好2014级本科学生、2016级专升本学生毕业实习与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工作，保证毕业实习效果和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质量，使该项教学工作有序进行，现就2014级本科学生、2016级专升本学生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相关工作安排通知如下。
一、毕业实习与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写作时间
2018年2月26日至2018年5月18日为学生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写作时间。
二、毕业实习的内容
毕业实习教学是实践教学的重要环节。学生应根据自己所学的专业进行有针对性的毕业实习，使所学的专业知识得到具体应用，提高自身的实践能力。
通过毕业实习，使自己了解社会，接触实际，增强对专业背景和社会实际情况的了解，获得与本专业有关的实际和组织管理的技能，巩固和运用理论知识，达到理论与实际联系的目的，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。
三、毕业实习工作要求
1．二级学院根据本工作安排，制定具体实施办法，确定各专业的实习内容和实习进度。
2．二级学院负责具体落实学生实习单位，安排学生实习。
3．二级学院应配备教师对学生实习过程进行指导、检查和联系。学生实习时间不得少于人才培养方案规定时间，学生实习期间，实习指导老师应注重保持与学生的联系，及时掌握学生的实习动态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。
4．实习成绩评定。学生必须完成实习的全部实习内容，认真填好实习手册，指导老师依据《实习手册》中实习记录、实习期间综合表现、以及毕业实习报告的质量，来评定学生毕业实习成绩。毕业实习评定成绩按合百分制打分。指导教师评定成绩时要注意实习单位指导教师的意见。
毕业实习成绩主要按以下内容评定：
（1）遵纪守法、安全、劳动表现和保密工作；
（2）实习的学习态度、实习手册完成情况、实习内容掌握程度；
（3）实习报告完成情况。
5．2018年6月1日前各二级学院将学生毕业实习成绩录入教务管理系统。
四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要求
1．二级学院应通过召开专题会议的形式，向二级学院广大教师征集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选题，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选题应侧重我校技术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，突出体现专业综合训练的要求。
2．二级学院于2017年12月1日之前，向学生公布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选题，并由学生确定拟作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题目，经二级学院初审后，由指导教师填写《上海电机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任务书》。2017年12月15日之前并向学生正式下达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任务。
3．二级学院在2018年3月2日之前，完成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开题工作。
4．所有毕业班学生都必须完成毕业设计（论文）。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的具体要求和具体格式应严格按《上海电机学院关于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教学工作若干规定（修订）》和《上海电机学院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格式规范》执行。二级学院应认真做好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各项管理工作。
5．二级学院应在2018年5月21日—5月25日期间，完成2014级本科学生、2016级专升本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工作。
6．2018年6月1日前各二级学院将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成绩录入教务管理系统。
7．2018届本科毕业班学生、各二级学院教学秘书和主管教学工作负责人，在各个阶段完成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相应工作任务。
8．二级学院根据相关要求完成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系统》相应内容。
 附件：2014级本科学生、2016级专升本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安排
      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系统》工作安排
特此通知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   教务处
2017年10月20日


2014级本科学生、2016级专升本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安排

	时  间
	内   容
	人  员

	2017-2018学年
秋季学期
	第10周前
	征题、审题，申报教师填写《毕业设计(论文)指导教师资格审核表、选题审批表》经系主任、教学副院长签字，二级学院（系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审查领导小组审核确定后交教务处备案。
	教学副院长、二级学院（系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审查领导小组、各系主任、教师

	
	第12周前
	教师与学生双向选择。各二级学院（系）应及时将审核批准后的选题下发到学生手中，学生应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选题。
	各系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小组成员

	
	第14周前
	毕业设计(论文)题目汇总，并填写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课题安排汇总表》（按评估要求EXCEL表）一式二份，一份由二级学院（系）保存，一份报教务处备案。
	各系主任

	
	
	下达任务书，由指导教师填写《毕业设计(论文)任务书》并下达给所指导的学生。
	教学副院长、各系主任、指导教师

	
	第15周始
	1．学生查阅文献资料
	指导教师、学生

	
	
	2．学生准备开题报告
	指导教师、学生

	2017-2018学年
春季学期
	第2周前
	开题报告答辩
	各系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小组成员

	
	第4周前
	开题报告校级检查
	校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专家工作组成员

	
	第3-12周
	开展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研究、设计或实验
	指导教师、学生

	
	第7周前
	二级学院（系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期检查
	各系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小组成员

	
	第9周
	学校组织专家进行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期检查，主要检查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进展情况，二级学院（系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进展态势和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存在的问题。
	校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专家工作组成员

	
	第13周前
	1．指导教师对设计（论文）进行修改审查，填写《毕业设计(论文)成绩考核表》指导教师评语，并依据评分标准评分。
	指导教师

	
	
	2．评阅教师按各系安排，填写《毕业设计(论文)成绩考核表》评阅教师评语，并依据评分标准评分。
	各系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小组成员、评阅教师

	
	
	3．上交毕业设计(论文)，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查重，查重通过，准备答辩。
	各系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小组成员

	
	第14周前
	组织毕业设计(论文)答辩，并依据答辩情况评定答辩成绩，最后综合评定总成绩，输入教务管理系统。
	各专业答辩委员会成员

	
	第15周
	优秀毕业设计(论文)公开展示
	[bookmark: _GoBack]教务处、各二级学院

	
	第16周
	毕业设计(论文)资料归档
	各二级学院教学管理、教师。

	
	结束前
	各二级院系完成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总结交教务处
	各二级学院各专业




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系统》工作安排

	时  间
	内   容
	人  员

	2017-2018学年
秋季学期
	第10周前
	指导教师在线填写《课题申请表》，经二级学院（系）审核后发布
	教学副院长、二级学院（系）、各系主任、指导教师

	
	第12周前
	教师与学生在线双向选择
	二级学院（系）、指导教师、学生

	
	第14周前
	指导教师在线发布任务书
	指导教师

	
	第15周始
	教师与学生在线双向交流并上传开题报告
	指导教师、学生

	2017-2018学年
春季学期
	第3-12周
	教师与学生在线双向交流并上传论文电子稿
	指导教师、学生

	
	第7周前
	在线中期检查
	二级学院（系）、
指导教师、学生

	
	第15周前
	提交成绩
	二级学院（系）、指导教师

	
	
	
	



